
 

新民高中學生宿舍 
男宿：位於本校第五教學大樓四樓北側，每八人一間，共十

間，可容納八十人住宿，宿舍由專責舍監管理，提供

空調、網路等，不提供膳食。 

女宿：位於本校藝術中心四樓至七樓，每四人一間，共四十

七間，可容納一百八十八人住宿，宿舍由專責舍監管

理，提供空調、網路等，不提供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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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ㄧ、新住宿生於申請住宿登記後，生輔組將考量學生戶籍地路程遠近、床位數量等因素後公告「新住宿生 
    名單」，核定住宿者請於開學日前一天晚上搬入時繳交一或二吋照片二張，背面註明班級、座號、姓 
    名，新生始業輔導日再發「住宿及冷氣費繳費三聯單」及「住宿申請單」。 
二、男住宿生須繳住宿費(男宿冷氣費另計)、女住宿生須繳住宿費及冷氣費，請於註冊日以前持「住宿費

繳費三聯單」到指定單位繳費，開學日當天晚上將住宿費繳費單第二聯交給宿舍舍監收齊以便交到出
納組查核，出納組不再收現金，第三聯收據請自行保存勿遺失，以利查核或退宿時交回以便退費，凡
未事先繳費者將不得住宿，若有問題請事先來電向宿舍舍監說明原因；寒、暑假期間住宿費及冷氣費
另予計費。 

三、住宿申請單（1）~（3）欄皆簽章後於開學日晚上交給舍監收齊，新住宿生於開學日前一天晚 18:00~20:00 
    時搬入宿舍，女宿搬入當天僅能由女性親友(謝絕男性)協助將物品搬入女生宿舍，請先向警衛先生說 

    明寢室、床號及姓名以利放行搬入宿舍。 
四、如果有事請與舍監或教官聯繫: 
    1.女生宿舍舍監老師:04-22334105轉分機 6641(女舍監值勤室)、6642（四樓交誼室），如聯繫不到請

轉撥 6600請警衛室先生轉達。 
    2.男生宿舍舍監老師:04-22334105轉分機 6345(男舍監值勤室)及 04-22302420(宿舍專線)。 
    3.教官 24小時值勤專線:04-22335972。 
五、新住宿生需自備以下東西： 

1.個人寢具用品（棉被、枕頭、薄床墊）。2.個人衛浴用品（含臉盆）。3.書籍用品、換洗衣物、制服。 
4.個人隨身用品、健保卡及藥物。5.自備 U型鎖，將個人貴重物品放置衣櫃並用 U型鎖上鎖防竊。 
6.男宿單人床墊尺寸: 96CM 乘 209CM以內；女宿單人床墊尺寸: 90CM乘 180CM以內。 

六、每週五放學後可外宿回家,星期日依規定時間收假返宿點名，請家長掌握學生去處，並可向舍監聯繫
確認學生行蹤。為維護安全及宿舍管理，假日請家長考慮返宿時程，敦促貴子弟提早返宿及
準時收假，逾時收假點名者，依規定議處。 

七、請家長多主動與導師聯繫（本校電話 04-22334105再按 9由總機轉接導師），以了解貴子弟在校狀況，
例如課業或假日留校上課、考試情形，並於返家日與其多相處，除非必要請儘量要求 貴子弟能回家
與家人相聚，因為週休六、日將視狀況關宿。 

八、開學後例假日晚上留宿學生若未達 10人則晚上不予開宿(連續假日關宿)，每週六、日
白天一律關宿，關宿時學生若不克回家，請家長事先安排至親友家住宿。 

九、新住宿生請於規定時間完成入住，搬入當天 21時開始住宿不得外宿，因為需宣布住宿事宜及大掃除。 
十、宿舍床位有限，儘量以外縣市學生為優先考量。請家長督促學生遵守住宿管理辦法之規定，配

合生活作息、打掃工作及內務整潔，凡屢犯住宿規定經告誡仍不改善者，則以退宿議處。 
 

《背面尚有宿舍生活規範須知》 

台中市新民高中         學年度第     學期學生宿舍住宿申請單 

班  級 
座 號 姓 名 寢 室－床 號 住 宿 原 因 

健康情形,請填病因 

及需協助處理方式  

   學  號   
   － 

 □           疾病 

需            處理 

□正常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家中電話： 

父親手機：                母： 

學生手機： 

 

請在此處貼牢ㄧ張 

照片(請修剪邊再

貼)以免掉落遺失 

背面務必填上寢室 

床號班級座號姓名 

搬入宿舍日期    年   月   日 （1）家長簽章 
 

（2）導師簽章 （3）高中職任課輔導教官簽章 （4）宿舍舍監簽章 

   



台中市新民高中學生宿舍生活規範須知 
一、 住宿生住宿時間，確實遵守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之規定。 

二、 宿舍寢室為一人一床制，排定後由生輔組冊列登記，非經申請同意不得自    

行更換床位。 

三、 住宿生於進住宿舍當天領取鑰匙及完成寢室設備檢查財產表清點手續；搬    

離時，案財產卡逐一清點，損壞或遺失須照價賠償後，始可離宿。 

四、 住宿生於住宿期間不可在公有設施或寢室內有上漆、打釘子、塗繪、黏貼、    汙損

等破壞美觀及原貌之行為；若有損壞應負照價賠償之貴外並依事實情節追究行政處

分。 

五、 為維護各宿舍公共場所（同學活動區）之整潔，住宿生必須輪流擔任清潔打掃工作。 

六、 住宿以每學期實施申請及收費；住宿期限以開學日前一日至學期結束日止。 

（寒、暑假  住宿申請及收費另訂） 

七、 學校宿舍輔導員每日（教官不定期）會實施內務檢查，住宿生需依規定將 

寢室打掃乾淨並接受檢查。 

八、 未經核准或遲到（未）繳宿舍費而擅自進住者，經查獲按校規懲處外，並 

依天數收取住宿費。 

九、 住宿生於關宿及上課期間嚴禁私自返回宿舍；且不得私帶非住宿生進入宿舍。 

十、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辦理退宿: 

1. 休學、轉學、畢業、結業。  2.違反規定勒令退宿。 

十一、勒令退宿之學生，應於勒令退宿確定後乙週內完成退宿申請並搬離宿舍。 

十二、違反宿舍規定遭勒令退宿學生，取消其日後住宿申請資格。 

十三、曾因違反宿舍規定記大過乙次(含)以上之處分者，不得再申請住宿。 

十四、宿舍內禁止使用高耗電之電器用品、蠟燭及其它易燃物品，以免危及公共安全。 

十五、宿舍內禁止飼養任何動物(或寵物)。 

十六、宿舍內個人電腦(自備)禁止適用於非關課業之用途並自負保管之責，違反使用規定

者，將陳報處分；若累犯屢勸不聽，則請家長將電腦帶回。 

十七、住宿生個人錢財物品須自負保管之責，貴重物品請勿攜入宿舍並養成物有定位及上

鎖之習慣。 

十八、住宿同學必須相互友善、互助合作且共同維持宿舍安全、寧靜與整潔之環境，並為

本校同學良好之道德修養與生活品質之模範。 

十九、未盡事宜得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規定及修訂或公告辦理。 

※上述條文本人已知熟悉並瞭解規定，住宿後願意遵守宿舍規定；家長亦會督

促子弟恪遵規定。 
 

住宿生：        科     年     班  學號：             姓名： 

住宿生家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表請於進住時併同住宿繳費單收據繳回宿舍輔導員收執) 

 


